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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划调整背景

《满洲里市边境经济合作区（进出口资源加工产业园）国土空间详

细规划》于 2025年 1月经满洲里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。规划区位于满

洲里市边境经济合作区进出口资源加工产业园西北部。规划实施以来，

对满洲里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起到重要的管控引导作用，但随着满

洲里市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及政策环境的变化，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与“十

五五”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对接需要，协调合作区与主城区的发展，推

进满洲里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开发建设，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对建设过程

中的实际需求进行修改，需要规划管理部门作出应对。

为使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土地高效利用、空间资源合理配置，并

使详细规划更好对接“十五五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保障满洲里

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特对《满洲里市边境经济合作区（进出口资源加

工产业园）国土空间详细规划》进行局部修改。

二、地块现状情况

拟调整地块位于南环路东侧、胪二街北侧、膑二路西侧、胪膑街南

侧，调整地块为现行详细规划中的 150781001201014-B-10地块，为二类

工业用地，用地面积 3.94 公顷，土地权属为房屋住宅建筑公司；

150781001201014-B-11地块，为二类工业用地，用地面积 7.34公顷，土

地权属为仟鼎木业和高秀木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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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-10、B-11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图

B-10、B-11地块影像图

B-10

B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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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-10、B-11地块土地权属现状图

三、规划现行情况

《满洲里市边境经济合作区（进出口资源加工产业园）国土空间详

细规划》（以下简称“现行详规”）规划范围为进出口资源加工产业园

单元，北至北膑三路，南至胪七街，西至南环路，东至膑七路（国道以

北）、膑十二路（滨洲铁路以北）、南膑东路（滨洲铁路以南），全部

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之内，面积为 1631.90公顷。

规划区发展定位为：依托进出口资源加工产业园区位及资源禀赋优

势，结合区域发展条件，本次规划将园区定位为进口木材加工集散基地、

蒙东地区重要的进口原料新型化工园区。

规划区单元类型为：本规划范围内仅包含一个详细规划单元为进出

拟修改地块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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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资源加工产业园单元，类型为重点开发单元，单元编号为

150781001201014，规模为 1631.90公顷。拟调整地块位于进出口资源加

工产业园单元内，150781001201014-B-10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工业用地，

用地面积 3.94公顷；150781001201014-B-11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工业用

地，用地面积 7.34公顷。

B-10、B-11地块位于详细规划单元划定图中位置

结合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，规划构建“两轴三区”空间布局结构。

两轴：沿铁北路、滨洲铁路打造产城联动发展轴，连接满洲里边境经济

合作区，产城联动发展；沿膑七路打造的产业发展轴，连通跨国道和铁

路线的产业片区。三区：包括三个功能分区，分别为木材深加工片区、

精细化工集中片区、食品加工片区。拟调整地块位于木材深加工区内。

拟修改地块位置



5

B-10、B-11地块位于空间结构规划图中位置

四、规划调整原则

（一）规划协调原则

本次局部调整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城市、镇

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《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严格执行法定程序，维护规划的权威性

和严肃性。同时地块的调整应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相关专项规划以

及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提出的规划原则，并应当与其他相关规划协调，在

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调整。

拟修改地块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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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公众参与原则

保障社会民众尤其是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、参与权，形成公众参与、

共同编制的社会规划氛围，同时还要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化解社会矛

盾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，对规划调整进行充分听证、论证，提高规划的

可行性和可操作性。

（三）总量平衡原则

在上位规划或相关规划未发生法定修改的情况下，要坚决保持《满

洲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）》及《满洲里市边境经济合作区

（进出口资源加工产业园）国土空间详细规划》确定的建设用地总量，

严禁突破，保证建设用地相对平衡，做到“总量不变、动态平衡”。

（四）整体效益优先原则

地块调整在满足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基础上，体现城

市土地集约发展的要求，同时注重技术上的可行性和社会、经济、环境

效益的统一，达到整体效益最优原则。

五、规划调整必要性

（一）政策导向与发展战略支撑

自然资源部《关于加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促进现代物流高质量发展

的通知》明确：允许物流仓储用地与一类工业用地合理转换，鼓励盘活

存量低效工业用地用于物流仓储，支持旧厂房改造为物流设施，符合规

划前提下可依法办理用途变更。

（二）节约集约用地与资源高效配置

原工业用地存在闲置状态，通过“工转仓”实现存量空间再利用，

避免土地资源浪费，符合“节约集约用地、盘活存量”的国土空间利用

要求，用途转换后不新增建设用地，不突破城镇开发边界与建设用地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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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，缓解新增用地指标紧张的压力，符合“严控增量、盘活存量、优化

结构、提升效率”的用地原则。

（三）区域发展与产业升级需求

片区仓储用地供给不足，现有仓储设施老旧、标准低、智能化程度

差，无法满足现代物流需求；工业用地转仓储可新增高品质、标准化、

智能化仓储空间，完善城市物流服务体系。

六、规划调整内容

针对拟调整地块现状实际情况，为盘活存量用地、加强规划管理，

拟对 150781001201014-B-10地块用地性质、用地范围及各项控制指标进

行调整，以及 150781001201014-B-11地块用地范围及各项控制指标进行

调整。

将 150781001201014-B-10地块用地范围进行调整，调整后用地面积

为 3.94公顷，用地性质调整为二类物流仓储用地，用地指标为：容积率

≤0.6、建筑系数≤25%、建筑限高≤24米、绿地率≥20%。

将 150781001201014-B-11地块用地范围进行调整，调整后用地面积

为 7.34公顷，用地性质保持不变为二类工业用地，用地指标为：容积率

≥0.9、建筑系数≥40%、建筑限高≤24米、绿地率≤2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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